
 

中银研究：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出台，金控公司监管进一
步完善 

  



 

 - 2 - 

意见领袖 | 中银研究 

 

8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就《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当前金融控股公司处于“洁净起步”阶段，规范关联交易行为

至关重要。2022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设立许可。自此，金融控股

公司开启新征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在准入与退出、

资本充足性以及关联交易等方面的全方位监管。此外，光大集团、招融投

资、万向控股等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行政许可申请也先后得到中国人民银

行受理。在发展初期，规范关联交易行为是保证金融控股公司行稳致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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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一环。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相较于一般性的金融机构来说更

为复杂，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合理适度的关联交易可以为金融控

股公司的发展带来协同效应，降低经营成本；但另一方面，关联交易也可

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和传染性，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

的稳健发展。因此，有必要专门对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行为的定义、原

则以及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办法》将有利于金融控股公司在充分发

挥规模效应、范围效应的同时，减少风险在集团内部的传播。 

第二，《办法》从多维度提出针对关联交易的管理办法，对于完善我国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具有重要意义。在适用范围方面，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共同构成的金融控

股集团都应该严格按照《办法》提出的要求，规范其关联交易行为。在基

本原则方面，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应当遵循穿透识别、合理公允、

公开透明和治理独立等原则。在主要内容方面，《办法》明确界定了金融控

股公司关联方以及关联交易的内涵和外延，并在内部管理、关联交易管理、

报告和信息披露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应建

立有效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同时持续完善关联交易管理架构，并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报告关联交易情况，还应该与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部

门建立监管合作与信息共享机制。在监管主体方面，《办法》明确金融控股

公司本级关联交易受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附属机构关联交易受金融监管部

门监管，同时，注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此外，《办法》设置

了 1 年的过渡期，给予金融控股公司充分的时间进行整顿和完善，确保关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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